

附件2：

江岸区城市更新黑泥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北省土地征收工作程序规定》《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17号）和《武汉市个人建设住宅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92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江岸区城市更新黑泥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1、 征收项目名称
江岸区城市更新黑泥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二、征收土地范围
本项目位于江岸区后湖街道黑泥湖村，具体征地范围以区人民政府下达的土地征收预公告确定的征收范围红线为准。
三、征收土地现状
按照《江岸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预公告》（岸土告字〔2025〕2号），征收范围内涉及的征收土地总面积0.3497公顷，被征收房屋3栋，征收总建筑面积2560.49平方米（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征收目的
消除黑泥湖村安全隐患，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城市韧性。
五、征收安置对象
本项目征地范围内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所有权人。
六、征收主体及征收实施单位
江岸区人民政府为征收主体，负责组织实施黑泥湖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江岸区人民政府后湖街道办事处为征收实施单位，具体实施黑泥湖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
七、被征地房屋户籍及面积的认定
（一）被征地房屋户籍认定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1.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以合法有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或建房批准文件记载为准。对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无建房批准文件的，原则上以2020年“双登”截止日期为认定时点，以“双登”数据为依据，由黑泥湖村村民委员会进行初步认定，报征收实施单位再行确认。
2.“双登”以后被征地房屋户主调整的，由黑泥湖村村民委员会进行初步认定，征收实施单位再行认定，并按规定将认定结果在征地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结果作为补偿依据；
3.同一栋房屋内，因离婚、继承、法院判决等情形形成多人对同一栋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原则上一栋房屋只认定一户，被征地房屋各项补偿、补助、奖励及安置按一户标准计算。
（二）被征地房屋面积认定
[bookmark: OLE_LINK4]1.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以合法有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或建房批准文件记载的面积为准。对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无建房批准文件或不动产权证上未标注建筑面积的房屋面积，由黑泥湖村村民委员会以2020年“双登”时间点的房屋测量建筑面积为依据，按照三层以下（含三层）的正房建筑面积为“有效还建面积”，三层以上的正房建筑面积为“房屋重置面积”的标准，结合年限比对结果及相关证明资料进行确定后，按规定程序认定。
2.经确认有效的房屋，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上 未标注房屋用途的，主体房屋按住宅房屋认定，杂物间、主体房屋外厨房及厕所等按附属房屋认定。
3.2020年“双登”时点之后建成的建筑，不予认定和补偿。2020年“双登”时点之前，街道、城管等部门曾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者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认定和补偿。
（三）被征收房屋类型的认定
1.住宅房屋：在宅基地上建设的用于居住的正房，且层(檐)
高不低于2.2米(含),征收调查时房屋现状、用途、产权清晰。
2.附属房屋：指生活辅助房、构筑物等，住宅房屋顶层层高低于2.2米的部分视同附属房屋。
八、评估机构的选定及评估时点
（一）评估机构由被征收房屋权利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投票或者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评估相关事项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有关规定执行。
（二）征收土地及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的评估时点，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
九、签约期限
[bookmark: OLE_LINK9]（一）本项目预签约期限为3个月，自被征地房屋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公示之日起计算；
（二）本项目正式签约期限为3个月，自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
十、被征地房屋补偿
[bookmark: OLE_LINK13]（一）被征地房屋补偿的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1.被征地房屋的“有效还建面积”部分，按照被征地房屋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100%给予补偿；
2.被征地房屋的“房屋重置面积”部分，按照被征地房屋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50%给予补偿；
3.被征地房屋中附属房屋部分，按照重置价进行补偿；
4.被征地房屋经认定为违法建设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并依法拆除。
（二）被征地房屋补偿的计算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2]1.有效还建面积价值=有效还建面积×被征地房屋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100%；
[bookmark: OLE_LINK15]2.房屋重置面积价值=房屋重置面积×被征地房屋所在区域的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50%；
3.被征地房屋价值=有效还建面积价值+房屋重置面积价值。
（三）被征地房屋补偿方式
本项目提供货币补偿和还建房安置补偿两种补偿方式。
1.货币补偿
[bookmark: OLE_LINK6]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以房票形式进行安置，被征收人可以持房票购买江岸区范围内新建商品房，但不得用于购买小产权房、二手房等其他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给予房票补助与奖励：
（1）房票补助：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的10%给予购房补助；
（2）房票奖励：被征收人在签约期内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办理完搬迁手续的，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的5%给予房票奖励。
2.还建房安置补偿
[bookmark: OLE_LINK8]被征收人选择还建房安置补偿方式的，由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供用于还建安置的房源，被征收人选择还建房安置的，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给予还建房安置补助与奖励：
（1）还建房安置补助：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的20%给予还建房安置补助；
（2）还建房安置奖励：被征收人在签约期内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办理完搬迁手续的，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的10%给予还建房安置奖励。
3.结算方式
（1）选择房票安置与还建房安置方式的相应补助及奖励，以“被征地房屋价值”为基数进行计算；
[bookmark: _Hlk184762790]（2）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江岸区范围内新建商品房的总金额，不得低于房票总价值的70%，最终以实际购房金额为结算依据。若使用房票进行购房后存在剩余部分，该部分剩余金额将扣减前述补助和奖励。具体扣减公式如下：
房票剩余部分最终结算金额=购房后剩余部分金额÷对应享受的奖励系数（按照系数1.15计算）。
（3）被征收人选择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供还建安置房的总金额，不得低于还建房安置补偿总价值的70%，最终以实际选定还建安置房金额为结算依据。若选定还建安置房源后，还建房安置补偿总价值存在剩余部分，该部分剩余金额将扣减前述补助和奖励。具体扣减公式如下：
剩余部分最终结算金额=选定还建安置房后剩余部分金额÷对应享受的奖励系数（按照系数1.3计算）。
（4）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及还建安置房补助和奖励总价值向被征收人进行还建安置，并与被征收人计算、核算被征地房屋总价值与用于购买江岸区范围内新建商品房或还建安置房屋价值的差价。并核算给予被征收人装饰装修价值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等本方案约定的其他相关补偿费用后，结算最终补偿金额。
（5）在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购房协议并腾退移交房屋后，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进行房票（还建安置房）奖励结算。
（6）自核发房票之日起12个月内未使用的，仅享受被征地房屋价值的5%奖励，按被征地房屋的“货币补偿款”以现金形式兑付，不计算利息。
十一、其他补偿补助、奖励标准
（一）用于村集体产业用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按照被征地房屋价值的5%确定。如果被征地房屋所有权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被征地房屋价值的5%，则由评估机构结合被征地房屋前3年经济效益情况，按照6个月停产停业期进行评估确定。
（二）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按被征地房屋正房建筑面积给予400元/平方米以内的标准与被征收人协商定价；协商不成的，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三）临时安置补偿费
[bookmark: OLE_LINK1]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四）搬迁补偿费
搬迁补偿费标准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涉及水表、电表、空调等设施迁移的，按如下标准进行补偿：
	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固定电话迁移
	元/台
	108

	空调（分体、柜机）
	元/台
	300

	窗机
	元/台
	200

	有线电视
	元/台
	380

	水表
	元/块
	150

	单相电表
	元/块
	480

	三相电表
	元/块
	900

	太阳能
	元/台
	1500

	宽带
	元/户
	308


注：水表、电表的分表补偿为100元/块。
（5） 生产经营性补助
按照《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17号）规定，村民住宅房屋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按村民住宅予以补偿安置。
若以该住宅为注册地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手续，且经营证照齐全，并在征收土地预公告前，具有1年以上连续申报缴税记录（或办理营业执照并实际经营满1年以上）的，对于认定实际用于经营的面积给予生产经营性补助费，补助标准为同地段商业评估价与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差额的50%。
生产经营性补助费=（同地段商业评估价－还建安置房（划拨）市场评估价）×50%×经认定实际用于经营的面积
（6） 村集体厂房补偿
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武发〔2013〕15号）规定，安排村集体产业发展用地，并对现有村集体厂房，按照现时评估重置价格给予拆迁补助。
（七）集体土地征收及附着物补偿费
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参照《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23]16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武汉市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4]7号)执行,其中土地补偿费占比40%、安置补助费占比60%。
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5〕8号）规定标准补偿，该标准未列入的项目，可采取协商定价或者市场评估等方式确定相应补偿价格。
（八）社会保障费用
被征地村民的社会保障待遇，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调查结果，以及本项目所在街道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由相关部门依法审核确认并按规定落实。
（九）困难补助费
对被征收人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身患重症、残疾人等特殊人员，凭有效证明文件（办理时间在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前），每项可享10000元的困难补助，困难补助可累计叠加计算，但每户累计最高不超过30000元。
（十）按期签约搬迁奖励
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内按时搬迁交房的被征收人，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房屋正房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含）以下，奖励标准300元/平方米；
2.房屋正房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600平方米（含），奖励标准200元/平方米；
3.房屋正房建筑面积为600平方米以上的，奖励标准100元/平方米。
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的一律不予奖励。
十二、还建安置房源
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供6处还建安置房源，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在房源不足的情况下，可适时补充其他房源。具体房源如下：
（一）百步亭特1号地块（江印一期）房源：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和兴业路交汇处附近，系现房，房屋均价为19310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二）宏鑫地块（华发沁园）房源：位于江岸区正义路与后湖三路交汇处，系现房，房屋均价为12037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三）佰昌公馆房源：位于解放大道下延线以东，张公堤以南，系现房，1、3、5栋房屋均价为12980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四）佰昌公馆B区房源：位于解放大道下延线以东，张公堤以南，系现房，2、4、8栋房屋均价为14980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五）永红村城中村改造K1地块（花样年·花好园）房源，位于后湖大道与温馨路交汇处（后湖汉口城市广场对面），系现房，房屋均价为17110.8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六）银博扩大地块（国汇雅苑）房源，位于江岸区二七路，系现房，房屋均价为19000元/平方米，交房标准为毛坯房。
十三、其它
（一）征收土地公告期结束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已依法得到补偿安置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腾退土地和房屋。未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腾退土地和房屋，影响土地征收工作正常进行的，由实施单位报请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
（二）征收土地公告期结束后，被征地房屋暂时无法确定产权人或者产权存在争议的，以及被征地房屋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征收实施单位已经明确具体补偿意见，并且经过协调仍达不成一致的，由征收实施单位报请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送达。
（三）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或者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四）被征收土地所有人、使用权人在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或者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腾退土地和房屋，且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由江岸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及其他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六）如遇特殊事项的，由征收实施单位申请上级主管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七）本方案由征收实施单位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及规定进行解释，征收实施单位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本方案基础上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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